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６

证券简称：全聚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３３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６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与新疆君邦公司合作新疆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受让新疆君邦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君邦公司）所持有的新疆全聚德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控股公司）

８５％

的股权。详细内容刊

登在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第

２０１０－１３

号。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公司与君邦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详细内容刊登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第

２０１０－３２

号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公司接到新疆控股公司通知，新疆控股公司已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

得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公司名称：新疆全聚德控股有限公司

注 册 号：

６５０１０００５０１６５７１８

住 所：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长江路

７６

号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壹仟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国鹏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餐饮、住宿、食品加工、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卷烟、瓶装酒零售；美容美发，

演出场所经营：（以上项目须分支机构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一般经营项目：酒店投资及管理、家禽养

殖、物流配送、日用百货销售、商务信息咨询；衣物洗涤、熨烫服务。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

日至

２０３０

年

８

月

２

日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１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８５％

２

新疆君邦投资有限公司

１５％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新疆全聚德控股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０３

股票简称：福日电子 编号：临

２０１０

—

０４４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十六次临时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６

日以书面文件或电子邮件形式送达，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在福州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

长卞志航先生召集，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内容：

一、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为全资子公司福建福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福建省分行申请不超过

１．２６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同意本公司继续为全资子公司福建福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日实业”）向交通银行福建省

分行申请不超过

１．２６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追加本公司所持有的闽东电机（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５００

万股股份作为质押担保；期限壹年。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卞志航先生全权代表公司

签署与之有关的各项法律性文件。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１２

，

１２０．３６

万元人民币，无对外担保。

其中为“福日实业”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１

亿元人民币，未超过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对“福日实业”提供担保

的审批额度

１．６

亿元人民币， 无须另行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福日实业” 的基本情况详见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２９

。 ）

二、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福建福日科技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福建省分行申请不超过

５

，

０５０

万

元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同意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福建福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日科技”）向交通银行福建省分行申请

不超过

５

，

０５０

万元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并追加本公司所持有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５００

万股股份作为质押；期限壹年。 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卞志航先生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与之有关

的各项法律性文件。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１２

，

１２０．３６

万元人民币，无对外担保。

其中为“福日科技”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１０２４．５５

万元人民币。 鉴于本议案担保实施后的累计担保总额将超

过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对“福日科技”提供担保的审批额度

３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因此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福日科技”的基本情况详见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２６

。 ）

三、审议通过《关于授权董事会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具体担保审批额度的

议案》（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鉴于本公司目前对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借款或综合授信额度所提供的担保总额累计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为简化公司会务，提高管理效率，节约管理开支和提高融资时效，董事会同意公

司向股东大会提出申请，继续授权董事会审批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所提供担保的具体审批担保额度（包括

但不限于控股子公司向各银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 贸易融资额度、 银行承兑汇票等或综合授信额度的累

计），审批额度上限为

２．４５

亿元人民币，授权期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在此额度范围

内，无需再提请召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超过审批授权的部分，仍需再次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在授权董

事会审批的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范围内，每一笔具体担保事项，仍需按信息披露管理的相关规定

及时履行公告义务。

具体担保审批额度如下：

控股子公司名称 控股比例

授权审批担保额度

（万元）

福建福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１５

，

０００

福建福日电子配件有限公司

７５％ ５００

福建福日科技有限公司

５５％ ８

，

０００

福建兴信电子制造有限公司

７３．５８％ １

，

０００

审批额度上限

２４

，

５００

四、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星期一）下午

１４

：

３０

２

、会议地点：福州市五一北路

１６９

号福日大厦

１４

层会议室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议程：

（

１

）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福建福日科技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福建省分行申请不超过

５

，

０５０

万元人

民币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２

） 审议 《关于授权董事会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具体担保审批额度的议

案》。

５

、参加会议的有关事宜：

（

１

）参加对象：

①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星期三）证券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受托代理人（受托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

②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聘任律师。

（

２

）登记办法：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由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须加

盖法人股东单位公章）和持股凭证。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和委

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异地股东可在登记时间截止前通过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星期四）上午

８

：

３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３０

。

（

４

）登记地点：福州市五一北路

１６９

号福日大厦

１５

层 公司证券与投资者关系管理部。

（

５

）联系方法：

①

联系电话：

０５９１－８３３１５９８４

②

联系传真：

０５９１－８３３１９９７８

③

邮政编码：

３５０００５

④

联系人：王佐、陈懿

（

６

）会期半天，出席会议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附：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星期一）下午

１４

：

３０

在

福州市五一北路

１６９

号福日大厦

１４

层会议室召开的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行使表决权，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表决意见进行投票，并代为签置本次会议

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公司（本人）授权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审议议案

表决意见（以同意、反

对、弃权形式填写）

１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福建福日科技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福建

省分行申请不超过

５

，

０５０

万元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

保的议案》

２

《关于授权董事会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具体担保审批额度的议案》

注：对每一项议案进行授权表决意见时，只能以“同意”、“反对”、“弃权”中的一种意见填写，涂改视为

“弃权”。 （说明：如委托人未对议案投票作任何指示，则视为全权委托受托人按照自己的意见进行表决）

委托人签名（单位盖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单位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

委托日期：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４３

股票简称：兔宝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６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根据法律法规、相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要求，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 召开股东大会的基本情况

根据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三届十九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司董事会

（召集人）决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４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

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星期五）；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德清县武康镇临溪街

５８８

号公司总部三楼会议室；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

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参与会议方式：

股东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不能重复投票。 具体规则为：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或互联网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二、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

、逐项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１

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２．２

发行对象

２．３

发行数量及认购方式

２．４

发行方式

２．５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２．６

限售期安排

２．７

上市地点

２．８

募集资金用途

２．９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利润分配

２．１０

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３

、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４．１

关于专卖店网络及区域物流配送中心建设项目

４．２

关于德兴市绿野林场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收购项目

４．３

关于兔宝宝营销总部建设项目

５

、审议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关于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关于德兴市绿野林场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合同》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０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工作相关事宜的议案；

三、出席股东大会的对象

（一）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二）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星期五）

１５

：

００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因故不能到会的，可委托代理人出席，该代理人可不必是公司股东；

（三）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

四、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方式：异地股东可以通过传真方式登记（标准格式见附件

１

）。 法人股东应当由法定代表人或

其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当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本人身份

证和法人股东账户卡到公司办理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现会议的，代理人应当持营业执照复印

件（加盖公司公章）、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２

）和法人股东账户卡到公司

登记。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当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至公司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代理人还应当出示代理人本人有效身份证、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２

）。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上午

８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００

。

未在上述时间内登记的公司股东，亦可参加公司股东大会。

（三）登记地址：浙江省德清县武康镇临溪街

５８８

号公司证券部。

（四）受托行使表决权人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文件的要求：受托人须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２

）办理登记手续。

（五）会议联系人： 陆飞飞

（六）联系电话：（

０５７２－８４０５６３５

）

联系传真：（

０５７２－８８２２２２５

）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网络投票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网络投票程序如

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０４３

；投票简称：兔宝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股票（输入买入指令）；

（

２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２０４３

；

（

３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以此类推。 本次股东大会投票，对于议案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如

２．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２

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

２．０１

元代表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２．１

、

２．０２

元代表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２．２

，以此类推。

总议案对应申报价格

１００

元，代表一次性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对应的申报价

格为：

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１００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００

２．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０１

２．２

发行对象

２．０２

２．３

发行数量及认购方式

２．０３

２．４

发行方式

２．０４

２．５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２．０５

２．６

限售期安排

２．０６

２．７

上市地点

２．０７

２．８

募集资金用途

２．０８

２．９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利润分配

２．０９

２．１０

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２．１０

３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４．００

４．１

关于专卖店网络及区域物流配送中心建设项目

４．０１

４．２

关于德兴市绿野林场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收购项目

４．０２

４．３

关于兔宝宝营销总部建设项目

４．０３

５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５．００

６

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关于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之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６．００

７

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关于德兴市绿野林场有限公司之股权转

让合同》的议案

７．００

８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８．００

９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涉及重大关联交易

的议案

９．００

１０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工作相

关事宜的议案

１０．００

（

４

）在“委托股数”项下输入表决意见，股东按下表申报股数：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５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４

、计票规则

（

１

）在计票时，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和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出现重复投票，则以

第一次投票结果作为有效表决票进行统计。

（

２

）股东对总议案的表决包括对议案一至议案十的全部表决。 如股东先对总议案进行表决，后又对议

案一至议案十分项表决，以对总议案表决为准；如股东先对议案一至议案十分项进行表决，后又对总议案

进行表决，则以对议案一至议案十的分项表决为准。

（

３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

自动撤单处理。

（

４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５

）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

部查询。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操作流程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

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身份证号”等相关

资料，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

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

激活方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时，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申请数字证书咨

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８８０／２５９１８４８５／２５９１８４８６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ｘｕｎｉｎｇｙａｎ＠ｐ５ｗ．ｎｅｔ

。网络投

票业务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０２２／８３９９０７２８／８３９９１１９２

。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

１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字

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３

、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六、其他事项

（一）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二）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投东大会的进程另行进行。

七、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件：

１．

异地股东发函或传真方式登记的标准格式（回执）

２．

授权委托书

附件

１

：

回 执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月 日， 本单位 （本人） 持有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 拟参加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账户：

股东单位名称或姓名（签字盖章）：

出席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附件

２

：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如果委托人未对以下议案做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

可按自己决定表决）。

编号 议案名称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２

发行对象

２．３

发行数量及认购方式

２．４

发行方式

２．５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２．６

限售期安排

２．７

上市地点

２．８

募集资金用途

２．９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利润分配

２．１０

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３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４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４．１

关于专卖店网络及区域物流配送中心建设项目

４．２

关于德兴市绿野林场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收购项目

４．３

关于兔宝宝营销总部建设项目

５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６

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关于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

公司之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７

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关于德兴市绿野林场有限公司之股

权转让合同》的议案

８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９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涉及重大关联

交易的议案

１０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工

作相关事宜的议案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名或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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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下简称

"

会议

"

）通知于

2010

年

11

月

27

日以传真、专人送达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8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的方

式召开。 应出席会议董事

9

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9

人

,

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

由董事长施延军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经参加会议董事认真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

的议案》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公司分别在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

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账号分别为：

699901040012820

、

33001676735059168888

、

579900001210402

。 这三个专户仅用于公司募投项目募集资金和超额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

其他用途。 公司将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及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

O

年十二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092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

2010-074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11

月

24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无修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

2010

年

12

月

10

日上午

10:30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0

年

12

月

9

日

-2010

年

12

月

10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0

年

12

月

10

日上午

9:30－11:

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0

年

12

月

9

日

15:00

至

2010

年

12

月

10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3

、会议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洪欣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14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644,

280,56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5.8138%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表

6

人，代表

6

家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63,338,451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31.4759%

。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08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280,942,11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4.3379%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申请阜康工业园一期项目银团贷款及本公司为其提

供保证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641,770,08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03%

；反对股份

2,496,88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76%

；弃权股份

13,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

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1%

。

（二） 审议通过关于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向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申请办理

10

亿元融资租

赁及本公司为其提供保证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641,772,93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08%

；反对股份

2,492,28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68%

；弃权股份

15,3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

2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4%

。

（三）审议通过关于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向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641,774,03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10%

；反对股份

2,491,28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67%

；弃权股份

15,2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

2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3%

。

（四）审议通过关于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向新疆圣雄能源开发有限公司采购电石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641,783,73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25%

；反对股份

2,495,18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73%

；弃权股份

1,6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

6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0

年

11

月

24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唐勇强律师、杨建军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二

○

一

○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现场大会及网络投票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是真实、合法、有效的

,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对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十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826

证券简称：桑德环境 公告编号：

2010--59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7

日以电话及书面传真的方式向全体董事、 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发出了

"

关于召开第六届二十一次董事会的会议通知

"

。 本次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10

日上午

9:00

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7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

名。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文一波

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过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通过了如

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08

年公开增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环境资源设备研发、设计、制造基地建

设项目

"

竣工决算事项的议案：

1

、公司于

2008

年

7

月公开增发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30,000,000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14.90

元人民币，

募集资金总额

447,0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33,772,888.97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413,227,111.03

元，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为

"

环境资源设备研发、设计、制造基地建设项目

"

，根据公司

2008

年公开增发招股说明书

的相关说明，该项目计划总投资

456,800,000.00

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409,400,000.00

元，铺底流动资金

47,400,000.00

元。项目的建设期为两年，第一年投资

185,000,000.00

元，用于项目前期准备工作、主体建筑

及安装工程施工、设备订货等；第二年投资

224,400,000.00

元，用于建筑工程收尾，设备购置、安装调试，生

产准备及试生产等。

"

环境资源设备研发、设计、制造基地建设项目

"

于

2008

年

5

月

28

日正式开工，项目位于湖北咸宁经

济开发区长江产业园，公司与湖北咸宁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了《环境资源设备研发、设计、制造基地

项目投资合同书》，受让位于湖北咸宁经济开发区长江产业园的

500

亩土地，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使用权

期限为五十年。

2

、根据公司

2008

年公开增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承诺，公司在湖北咸宁成立了全资子公司作为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

"

环境资源设备研发、设计、制造基地建设项目

"

的实施主体，具体负责项目的投资建设及

经营。 公司于

2008

年

1

月成立全资子公司

--

湖北合加环境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湖北合加

"

），并通过

分期增资的方式， 将

2008

年公开增发募集资金根据项目建设资金使用计划分阶段向

2008

年公开增发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

--

湖北合加实施增资。 截止

2010

年

11

月

30

日，公司以增资方式对湖北合加

的实际出资为

386,000,000.00

元。

"

环境资源设备研发、设计、制造基地建设项目

"

目前已完成了结构生产车间、办公科研楼、职工宿舍、

职工食堂、水电管网、生产设备采购和安装、装修、道路、景观绿化、消防、安防等施工，项目的施工质量、安

全、工期、成本均依照承诺完成了计划投资。 该项目于

2010

年

6

月投入试运营，

2010

年

12

月投入正式运

营。

3

、

2010

年

11

月，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对湖北合加环境设备有限公司所建设的

"

环境资源设备研

发、设计、制造基地建设项目

"

进行了竣工决算的专项审核，经审核，该工程项目核定投资为

369,439,810.12

元， 其中： 核定建筑投资

297,617,583.20

元， 核定安装工程投资

1,850,000.00

元， 核定设备投资

28,160,

301.76

元，核定待摊投资

40,951,923.18

元，直接形成资产的固定资产投资

860,001.98

元，投资结余资金

16,

560,189.88

元。

2010

年

12

月，该项目已进入运行阶段，运用投资结余资金作为铺底流动资金投入购买原材

料

7,249,010.20

元，缴纳税金

5,324,216.82

元。 湖北合加实施的

"

环境资源设备研发、设计、制造基地建设项

目

"

工程建设资金净结余

3,789,575.96

元，该笔资金存放于湖北合加在湖北咸宁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储存及管理。

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对公司

2008

年公开增发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环

境资源设备研发、设计、制造基地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算审核报告》（大信专审字

[2010]

第

2-0331

号）。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7

票。 其中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将

2008

年公开增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环境资源设备研发、设计、制造基地

建设项目

"

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于

2008

年

7

月公开增发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30,000,000

股， 发行价格为每股

14.90

元人民币，募

集资金总额

447,0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33,772,888.97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413,227,111.03

元。募集

资金已于

2008

年

7

月

7

日划至本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管理。并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的大信

验字

(2008)

第

0045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公司及湖北合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分别在宜昌

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陵支行、 咸宁农行泉东支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储及管理该次公开增发

的募集资金。

截止目前，公司及湖北合加尚节余募集资金

40,544,447.17

元

(

包括募集资金专户利息

)

存放于公司及

湖北合加的募集资金专户管理，其中：湖北合加节余募集资金

3,789,575.96

元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公司

节余募集资金

36,754,871.21

元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为充分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大的效益，公司拟将上述

节余募集资金

40,544,447.17

元全部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节余募集资金占

2008

年公开增发募集资

金净额的

9.81%

，未超过

2008

年公司公开增发募集资金净额的

1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相关法律、法规及《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本次将节余募集资金

40,544,447.17

元全部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经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董事会本项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并出具了独立意见，公司

2008

年公开增发保荐机构宏源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出具了表示同

意的保荐意见，关于本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0-62

号）。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7

票。 其中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中国银行荆门分行申请不超过

8000

万元流动资金借款的议案

2009

年

11

月，公司向中国银行荆门分行申请不超过

8000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截止

2010

年

11

月末，该项授信已到期。根据公司经营业务的需要，公司拟继续向中国银行荆门分行申请不超过

8000

万元

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及授信额度项下的流动资金借款，期限为

12

个月。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桑德环保集团

有限公司为公司本次向中国银行荆门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项下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本次

向中国银行荆门分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主要用于公司固体废弃物的工程承建及设备集成的日常经营性

流动资金。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代表公司办理向中国银行荆门分行申请综合授信及流动资金借款的相关

事宜并签署相关协议及合同文本。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7

票。 其中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兴业银行宜昌分行申请不超过

6000

万元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的议案：

公司于

2009

年

11

月向兴业银行宜昌分行申请了

4000

万元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该笔流动资金借款

已于近期归还。 公司根据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拟继续向兴业银行宜昌分行申请不超过

6000

万元人民币

流动资金借款，借款期限为

12

个月。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桑德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本次向兴业银行宜

昌分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本次向兴业银行宜昌分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主要用

于公司固体废弃物的工程承建及设备集成的日常经营性流动资金。

同时，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签署公司与兴业银行宜昌分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的相关事宜并签

署相关协议及合同文本。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7

票。 其中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

Ｏ

年十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826

证券简称：桑德环境 公告编号：

2010--60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桑德环境

"

）于

2008

年

7

月公开增发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30,000,000

股，该次公开增发募集资金净额为

413,227,111.03

元，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

"

环境资源设备研

发、设计、制造基地建设项目

"

，截止

2010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公开增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建设完成并投

入运营，项目尚节余募集资金

40,544,447.17

元

(

包括募集资金专户利息

)

存放于公司及湖北合加环境设备

有限公司（为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公司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

"

湖北合加

"

）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为有效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及《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决定将节余募集资金

40,

544,447.17

元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其中，

36,754,871.21

元用于永久补充桑德环境流动资金，

3,789,

575.96

元用于永久补充全资子公司湖北合加流动资金。

针对公司上述拟将节余募集资金全部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公司本次拟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有利于充分发挥募集资

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公司将上述可使用资金余额

40,

544,447.17

元全部用作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特此说明。

独立董事： 张书廷 周守华 郭新平

二

○

一

○

年十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0826

证券简称：桑德环境 公告编号：

2010--61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十四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十四次监事会于

2010

年

12

月

10

日上午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本

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3

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3

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经过与会监事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将

2008

年公开增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全部用于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

公司于

2008

年

7

月公开增发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30,000,000.00

股， 发行价格为每股

14.90

元人民币，

募集资金总额

447,0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33,772,888.97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413,227,111.03

元。该

次公开增发募集资金净额为

413,227,111.03

元，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

"

环境资源设备研发、设计、制造基地

建设项目

"

。

截止目前，

"

环境资源设备研发、设计、制造基地建设项目

"

已建设完成，并于

2010

年

12

月投入运营。

截止

2010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及湖北合加尚节余募集资金

40,544,447.17

元

(

包括募集资金专户利息

)

存放

于公司及湖北合加的募集资金专户管理，其中：湖北合加节余募集资金

3,789,575.96

元存放于湖北合加在

咸宁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储存及管理，公司节余募集资金

36,754,871.21

元存放于公司在湖北宜昌开立的

募集资金专户储存及管理。

为充分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大的效益，公司拟将上述

节余募集资金

40,544,447.17

元全部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其中： 湖北合加节余募集资金

3,789,

575.96

元用于永久补充湖北合加日常经营流动资金， 公司节余募集资金

36,754,871.21

元用于补充公司本

部日常经营流动资金。

与会监事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本项议案。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0826

证券简称：桑德环境 公告编号：

2010-62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将节余募集资金

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桑德环境

"

或

"

公司

"

）于

2010

年

12

月

10

日召开第六届二十

一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将

2008

年公开增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环境资源设备研发、设计、

制造基地建设项目

"

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2008]636

号文

"

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于

2008

年

7

月公开增发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30,000,000

股， 发行价格为每股

14.90

元， 募集资金总额

447,000,

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33,772,888.97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413,227,111.03

元。 募集资金已于

2008

年

7

月

7

日划至本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的大信验字

(2008)

第

0045

号《验

资报告》验证确认。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

"

环境资源设备研发、设计、制造基地建设项目

"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湖北合加环

境设备有限公司（该公司为公司

2008

年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以下简称

"

湖北合加

"

）分别在宜昌市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西陵支行及咸宁农行泉东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对该次公开增发的募集资金进行

专户管理。

二、公司承诺投资项目实际使用募集资金情况

根据公司

2008

年公开增发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环境资源

设备研发、设计、制造基地建设项目

"

计划总投资

456,800,000.00

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409,400,000.00

元，铺底流动资金

47,400,000.00

元。项目的建设期为两年，第一年投资

185,000,000.00

元，用于项目前期准

备工作、主体建筑及安装工程施工、设备订货等；第二年投资

224,400,000.00

元，用于建筑工程收尾，设备购

置、安装调试，生产准备及试生产等。 该项目于

2008

年

5

月

28

日正式开工，

2010

年

6

月建成并投入试运

营。

截至

2010

年

11

月

30

日，公司以向具体实施该项目的全资子公司湖北合加增资的方式，合计使用公

开增发募集资金

386,000,000.00

元，公司在完成对湖北合加共计

386,000,000.00

元的出资后，节余募集资

金

36,754,871.21

元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开户行 ： 宜昌市商业银行西陵支行 ； 账号：

686030100100031657

）。

同时，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1

日出具的大信专审字

[2010]

第

2-0331

号《合加资

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环境资源设备研发、设计、制造基地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算审核报告》确认，由湖北合

加实施的募投项目核定总投资为

369,439,810.12

元，投资结余资金

16,560,189.88

元。

2010

年

12

月，该项目

已进入运行阶段，湖北合加合计使用投资结余资金

12,770,613.92

元作为铺底流动资金，投入购买原材料、

缴纳税金及其他，湖北合加实际共计使用募集资金

382,210,424.04

元，募投项目资金净节余资金为

3,789,

575.96

元存放于湖北合加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

开户行：咸宁农行泉东支行；账号：

17-680301040018888)

。

截止

2010

年

12

月

1

日，公司及湖北合加节余募集资金合计

40,544,444.17

元

(

包括募集资金专户利息

)

分别存放于公司及湖北合加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三、募集资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说明

为充分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大的效益，公司拟将上述

节余募集资金

40,544,447.17

元全部用作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其中： 湖北合加节余募集资金

3,789,

575.96

元用于永久补充湖北合加日常经营流动资金， 公司节余募集资金

36,754,871.21

元用于补充公司本

部日常经营流动资金。

公司本次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

40,544,447.17

元，节余募集资金占

2008

年公

开增发募集资金净额的

9.81%

，未超过

2008

年公司公开增发募集资金净额的

1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相关法律、法规及《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本次将节余募集资金

40,544,447.17

元全部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就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全部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之事宜，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公司

将上述可使用资金余额

40,544,444.17

元全部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有利于充分发挥募集

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意公司将上述可使用资金余额

40,

544,444.17

元全部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五、公司监事会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将剩余募集资金全部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有利于充分发挥

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保荐机构的意见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桑德环境

2008

年公开增发的保荐机构，经审慎核查后认为：

桑德环境本次公开增发募投项目

"

环境资源设备研发、设计、制造基地建设项目

"

已陆续完工，公司及

湖北合加将该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符合公司实际运营的需

要，且有效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公司节约财务费用，符合股东和投资者的利益。

《关于公司将

2008

年公开增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环境资源设备研发、设计、制造基地建设项目

"

节余

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已经桑德环境第六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法

律程序。 因此，保荐机构同意桑德环境将节余募集资金共计

40,544,447.17

元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其中，

36,754,871.21

元用于永久补充桑德环境流动资金，

3,789,575.96

元用于永久补充全资子公司湖北合

加流动资金。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六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决议；

2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全部变更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3

、公司第六届十四次监事会决议；

4

、保荐机构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

Ｏ

年十二月十一日


